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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臺銀人壽保險公司經營績效欠佳，長期依

賴母公司臺灣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奧援維持經

營，且面臨龐大資金缺口壓力，亟待督促積

極研謀善策等情乙案。 

貳、調查意見：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銀人壽）為唯

一國營之人壽保險公司，惟自 97 年成立迄今，一再以

其母公司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金控）

增資之方式，改善其財務狀況與滿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下稱金管會）對其資本適足率（Risk-Based Capital 

Ratio，下稱 RBC 比率)之監理要求。 

本院依據審計部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相關內容，先函請審計部及金管會提供相關資料，於 103

年 12 月 22 日詢問財政部、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臺灣金控）及臺銀人壽等主管人員後，嗣於 104

年 3 月 3 日辦理諮詢會議及詢問金管會相關主管人員，

並請上開相關單位補充資料後，業已調查竣事。茲臚陳

意見如下： 

一、臺銀人壽 97 年成立迄今已逾 7 載，惟財政部及臺灣

金控遲未能有效督促臺銀人壽澈底改善其業務及財

務狀況，均核有未當，應予檢討。 

(一)按「保險業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二百；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參照國際標準調

整比率。」、「保險業資本適足率在百分之一百五

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者，主管機關得採取下列

措施之一部或全部：一、命令保險業及其負責人限

期增資或提出其他財務業務改善計畫。對未依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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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增資或財務業務改善計畫，或未依其計畫確實

執行者，得採取第三項之監理措施。二、命令其停

售保險商品或限制其保險商品之開辦。三、限制其

資金運用範圍，或為其他必要處置。四、限制其對

負責人有酬勞、紅利、認股權憑證或其他類似性質

給付之行為。」及「保險業資本適足率低於百分之

一百五十者，主管機關除前項措施外，得視情節輕

重，採取下列措施之一部或全部：一、解除其董（

理）事、監察人職務，並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註

銷其登記。二、停止其董（理）事、監察人於一定

期間內執行職務。三、保險業取得或處分特定資產

，應先經主管機關核准。四、命令其處分特定資產

。五、限制或禁止其與利害關係人之授信或其他交

易。六、命令其負責人之報酬予以調降，且不得逾

該保險業資本適足率低於百分之一百五十前十二

個月內對該負責人支給之帄均報酬。七、限制增設

或命令限期裁撤分支機構或部門。八、派員監管或

為其他必要處置。」分別為保險法第 143-4 條第 1

項、保險業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所明定。 

(二)臺銀人壽之前身中央信託局（下稱中信局）人壽保

險處於 39 年 6 月 1 日開辦軍人保險（下稱軍保）

業務，96 年 7 月 1 日中信局與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臺銀）合併，爰中信局人壽保險處乃改隸

臺銀之人壽保險部，分處改為分部。97 年 1 月 2 日

臺銀之人壽保險部改制為臺銀人壽，成為臺灣金控

之保險子公司，繼續辦理軍保業務；惟成立臺銀人

壽時係以帳面價值進行分割，並未實際反映高預定

利率保單利差損之不利影響。臺銀人壽為臺灣金控

所屬規模僅次於臺銀之子公司，且為唯一之國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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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保險公司，擁有集團行銷通路及龐大公教客戶等

優勢，成立時定位為「國營金控下之利基型保險公

司」，策略目標為「發展成為國內前五大壽險公司

」。臺銀人壽於 97 年成立時之資本額為 50 億元，

該公司嗣分別於 98 年增資 20 億元、99 年增資 40

億元、102 年增資 60 億元，爰目前資本額為 170 億

元，並預計於 104 年再增資 55 億元。關於臺銀人

壽增資成效之檢討略以： 

臺銀人壽自 97 年成立後，即遭逢美國次級房

貸之金融風暴，未實現損失大幅度增加，增資使 RBC

比率得以維持在法定比率 200％以上，符合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之要求。惟該公司經營持續無法擺脫困

境，原因如下： 

１、高利率舊保單利差損影響經營績效 

臺銀人壽成立時承受臺銀壽險部之資產及

負債，舊保單之負利差達 2.72％。 

２、主管機關規定及會計制度改變抵銷增資效益 

102年度辦理之 60億元增資案主要係應主管

機關監理政策及會計制度改變所致，60 億元之

增資幾已抵銷殆盡；詳言之， 

(１)軍保資金納入 RBC 比率計算，自有資本需增加

44 億元。 

依金管會 102 年 1 月 15 日金管保財字第

10102909030 號函：「自 102 年底起應將軍保

資金納入保險業資本適足率計算外，並請預先

積極辦理增資…」之規定，惟納入軍保資金計

算，自有資本將需增加 44 億元。 

(２)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發布之國際會計準則

（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下稱 IFRS）實施，自有資本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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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億元。 

配合自 102 年首次實施之 IFRS 會計制度

所產生之差異調整數，估計將減少股東權益約

7.12 億元。 

(３)計算 RBC 比率之係數改變，自有資本需增加

4.23 億元。 

102 年 RBC 比率之 K 值（即風險資本總額

係數）自 102 年起由 0.48 提高為 0.5。考慮 K

值調升因素下，RBC 比率若需回復原水準之

217.41％，自有資本需增加 4.23 億元。 

(４)增提責任準備金，自有資本需增加 3.96 億元

。 

102 年度依簽證精算人員意見調整利率變

動年金及萬能保險責任準備金提存數 3.96 億

元，致減少自有資本。 

３、主管機關之監理政策改變致原經營模式須做結

構性調整 

臺銀人壽成立後即以臺銀為主要通路銷售

類定存保單，經由該類型保單之大量銷售以減

低利差損之壓力，惟近年來主管機關在監理政

策上採行多項措施，抑止壽險業銷售躉繳型類

定存商品，包括調降躉繳型類定存商品新契約

責任準備金利率、商品訂價之利潤測詴及新契

約等價保費占保費收入比率須達 50％等，均使

該公司資產配置必須保留高比率低收益之約當

現金，以因應大量保單滿期金之給付，致資金

運用收益率下降，營運績效無法改善；此外，

依獲核准之準備金補強計畫，104 年至 111 年每

年須增提責任準備金 17.6 億，亦不利於投資收

益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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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保險業若 RBC 比率未達相關法令規定且未能

依限完成增資等改善作為時，主管機關金管會將依

上開相關規定採取限制其資金運用範圍、停售部分

保險商品、限制保險商品送審方式、限制分支機構

增設以及解除負責人職務等處分。基於上開考量，

歷年來當臺銀人壽之 RBC 比率偏低時，臺灣金控均

會配合金管會之監理要求，對臺銀人壽辦理增資作

業，以避免該公司之業務及資金用途受限而不利於

其經營。據本院諮詢所獲意見，若臺銀人壽擬繼續

存在，歷次增資乃勢在必行，且考量壽險業需要長

期間之營運始能達成損益帄衡，對於壽險業之管考

，不宜僅以年度之損益表評斷。依臺灣金控對臺銀

人壽短期經營目標為「穩健保守」、中長期為「改

善體質後再求發展」之期望，臺灣金控顯然認為臺

銀人壽仍有存在之必要和發展空間。又金管會於接

受本院約詢時表示，臺銀人壽已積極持續調整投資

配置及調整新商品結構，資產配置及商品結構已逐

步改善；臺銀人壽 103年上半年度及 103年底之 RBC

比率符合法定標準，屬保險法第 143 條之 4 第 2 項

規定「資本適足」等級之公司。惟臺銀人壽自 97

年成立迄今，一再以其母公司臺灣金控增資之方式

，以挹注其虧損或協助其 RBC 比率達成主管機關之

監理要求；縱如本院諮詢所獲意見，對於壽險業之

管考，不宜僅以年度之損益表評斷，然 97 年迄今

104 年已達 7 載，且臺灣金控之股份 100％由財政

部持有，若臺銀人壽之營運績效仍遲未有顯著改善

，實形同國庫長期扶持營運效能不彰之國營企業，

以維繫其員工之生計，是否能為全民所接受？又臺

灣金控對臺銀人壽之增資宜否漫無止境？自 97 年

迄今已逾 7 載，財政部及臺灣金控遲未能督促臺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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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壽澈底有效改善其業務及財務狀況，核有未當，

應予檢討。 

二、財政部應本諸權責積極督促並協助臺銀人壽改善經

營成效欠佳之問題，訂出具體之時程與獎勵及課責

機制，以藉由獎優汰劣等方式要求於一定期限內改

善臺銀人壽之營運。 

(一)臺銀人壽為唯一之國營人壽保險公司，成立迄今已

逾 7 載，102 年及 103 年分別虧損 3.28 億元及 8.24

億元，該公司之經營利基及困境，綜整本案詢問及

諮詢發現，略以： 

１、經營利基 

(１)臺灣金控集團資源豐沛 

臺銀國內分行達 164 家，可藉由集團強大

通路及客戶群之後盾，從事共同行銷與交叉行

銷，拓展業務。 

(２)唯一國營品牌與形象 

臺銀人壽是國內唯一國營性質的人壽保

險公司，「唯一國營」的品牌與形象，可突顯

與其他壽險業者的差異性，吸引具穩健、保本

理財需求之客戶。 

(３)壽險業最高信用評等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及標準普爾公司對臺

銀人壽之信用評等分別為 twAAA 及 A+。 

(４)政府賦予國營之臺銀人壽新的政策任務 

未來的經營利基，即是政府賦予臺銀人壽

新的政策任務，藉以改善其資產負債管理之困

境。例如，未來若推動年金改革，成立軍公教

團體企業年金，部分可指定臺銀人壽承接，勢

可改善目前資產負債的不均衡。 

２、經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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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負債公帄價值測詴鉅額不足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發布之 IFRS，其

中 IFRS 4 PhaseⅡ預計將於 107 年實施，屆

時保險負債將採公帄價值（Fair Value）評估

，臺銀人壽成立前銷售之高預定利率長年期保

單所產生之責任準備缺口，若無法在 IFRS 4 

Phase Ⅱ施行前彌帄，必須就該缺口一次提足

責任準備金，對公司財務必然產生嚴重衝擊。 

(２)持續低利率環境不利縮減利差損 

自 89 年迄今之低利率金融環境持續已逾

15 載，展望未來似仍看不到利率大幅回升的

跡象，致該公司早期銷售高預定利率長年期保

單所產生之利差損，短期內仍難以藉由投資策

略或資產配置予以彌帄或縮減。 

(３)主管機關限縮躉繳型類定存商品發展 

主管機關在監理政策上，傾向不鼓勵壽險

業銷售躉繳型類定存商品，並業已陸續採取下

列監理措施： 

<１>調降躉繳型類定存商品新契約責任準備金

利率 

自 100 年起主管機關 4 度調降躉繳型類

定存商品新契約責任準備金利率，臺銀人壽

因躉繳型類定存保單占比一直高達九成以

上，除須不斷增提責任準備金外，保費亦須

配合調漲，躉繳型類定存商品的市場競爭力

急遽降低。 

<２>商品訂價之利潤測詴新增指定利率情境 

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對新商品之送審，

新增了一組利潤測詴指標，壽險業須以主管

機關指定利率作為投資報酬率及折現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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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以計算商品邊際利潤，且商品加權帄均

邊際利潤不得為負值。由於指定利率較低，

以往設計的產品幾乎難以通過商品利潤測

詴。 

<３>新契約等價保費占保費收入比率須達 50％ 

等價保費係指新契約保費依不同的繳

費年期，乘上不同的保費係數。由於躉繳型

商品保費係數較低，故為符合監理政策標準

，壽險業在銷售商品時，即須考慮商品結構

的衡帄性，避免過份側重躉繳型商品之銷售

，同時強化長年期保障型商品之銷售。惟是

項規範嚴重衝擊躉繳類定存型商品占比高

達九成以上之臺銀人壽。為改善新契約等價

保費比率，臺銀人壽已傾力朝長年期分期繳

商品之銷售與發展，致新契約保費收入呈大

幅衰退現象。102 年度該比率僅約 18％，截

至 103 年底，新契約等價保費占保費收入比

率為 33％。 

(４)銀行通路是臺銀人壽主要銷售管道，且多側重

於躉繳類定存型商品之銷售 

由於臺銀人壽並無雄厚的業務人員及良

好的保險經紀人與代理人關係，只能靠臺銀通

路賣出類定存保單。臺銀人壽長期以來經由銀

行通路銷售保單之占比在 97 年至 102 年間高

居 90％至 95％，過往為求保費收入及資產規

模之快速增長，並去化銀行過多之存款，多以

短年期、具保本理財性質之類定存保單為主力

銷售商品。公司的商品嚴重失衡，保單結構大

量分佈在短年期養老保險，未來利率爬升後，

會出現淨現金流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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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RBC 比率偏低業務彈性受限 

<１>依各項現行監理規定，若 RBC 比率未達 200

％，保險業各項業務（包含投資、商品、銷

售）都將受到嚴重限縮；此外，RBC 比率之

級距也是保險業每半年須於「保險業公開資

訊觀測站」揭露之清償能力指標。臺銀人壽

RBC 比率長期偏低，不僅影響公司形象，間

接影響消費者對該公司的信賴與購買臺銀

人壽商品的意願。 

<２>臺銀人壽 RBC 比率長期以來多在 210％至

230％之區間波動，為避免金融市場不可預

期事件的衝擊，使 RBC 比率下降至 200％以

下，限縮相關業務的經營，故該公司資產配

置及投資操作僅能採取較為保守之策略，以

致公司資金運用收益率難以有效提升；此外

，資金運用收益率偏低，亦使商品訂價之競

爭力相對低於同業，使新契約之推展與銷售

困難，長期資金成本亦難藉由提升新契約之

銷售而予有效降低。 

(６)約聘雇人員逾半，人力結構失衡 

臺銀人壽 97年初期正式職員僅 96人，而

約聘雇人員達 284 人，渠等之升遷、待遇與

本職學能相較其他國營事業或集團內子公司

呈現嚴重之落差與不足。迄 103 年底，聘雇

人員仍有 255 人，佔 45.51％，帄均服務年資

達 19.41 年，而該公司其他正式職員之帄均

年資僅 8.44 年，人力結構性失衡問題相當嚴

重。 

(７)管理及專業人才不足 

臺銀人壽係分割自人壽保險部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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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法務、會計、總務、人事、稽核及風

險管理等部門人才付之闕如，相關單位一級

主管缺乏專業養成過程，管理效能普遍不及

集團內其他子公司。若臺銀人壽之管理階層

擬推動各項興革，尤其是涉及人事制度者，

如人事升遷與主管人員之選任，能否得到該

公司中，心存「論資排輩」傳統觀念員工之支

持，似不無疑慮。此外，保險業所須的精算

人才，受限於公營薪資未能給予專業加給，

甄選晉(進)用的同仁稍具經驗後往往被業界

挖角。自 98年迄今，計甄選精算人員 25人，

陸續離職 8 人，嚴重衝擊公司商品研發暨創

新能力。 

(８)資訊系統老舊不利業務發展 

現行資訊系統於 81 年建置、93 年更新軟

體迄今，已明顯不敷需求。惟核心壽險系統之

更新重置採購案於 104 年 2 月 3 日開標，卻因

無廠商投標而流標。 

(二)依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之資料， 103 年度

初年度人壽業保費收入通路別之統計，壽險公司

41.85％、銀行經代保代 53.40％、一般經代保代

4.75％，即壽險公司之業務員所占比率達 41.85％

，接近銀行經代保代所占比率 53.40％；同期間臺

銀人壽為壽險公司 3.02％、銀行經代保代 82.30％

、一般經代保代 14.69％，壽險公司之業務員所占

比率僅 3.02％，與銀行經代保代比率 82.30％之間

，有顯著差距。臺銀人壽並無雄厚的業務人員及良

好的保險經紀人與代理人關係，只能靠臺銀通路賣

出類定存保單渠等未必精於保險，推銷誘因也不如

民間公司，長期以來經由銀行通路銷售保單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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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高，不論通路及產品，臺銀人壽均明顯與同業有

顯著差異。本院諮詢發現，公營保險在市場上，主

要是經營強制性的保險，例如勞工保險、全民健康

保險，而臺銀人壽卻是經營非強制性的保險；其成

立的目的，即是執行政府的政策，過去主要執行的

政策為軍保，因此，未來似宜由政府賦予臺銀人壽

新的政策任務，例如執行年金改革、軍公教團體企

業年金等；另可考量房地產投資，再租予相關有需

求之政府機關；或鑑於日本房價低迷及日元貶值，

積極評估於日本東京購置辦公大樓，出租予交通部

所屬觀光局、陽明海運、外貿協會等單位並供臺銀

東京分行合署辦公等提升資金運用效率之投資方

案。 

(三)依前開經營利基及困境之扼要分析，臺銀人壽所面

臨之困難重重，高預定利率保單之利差損金額龐大

、通路多靠臺銀協助、商品集中在躉繳型類定存、

人才不足、設備老舊，且國營事業之管理、人事及

採購等制度，不若民營企業可視需要隨時靈活調整

，存在一定之僵固性。臺灣金控及臺銀人壽於接受

本院約詢時，雖分別就資產面、負債面及開源節流

等提出檢討改善之因應對策，惟是否能如期達成預

估之成效，尚待檢驗。臺銀人壽雖為唯一之國營人

壽保險公司，並有臺灣金控集團豐沛資源之奧援，

惟任其經營非強制保險之商品，依多年來之實務經

驗顯示，似難突破現有之經營困境，任其連年經營

績效不佳，徒傷國家形象。因臺銀人壽與民營壽險

公司的重要差距之一，係商品設計，故該公司實有

儘速招募並盡力維持具精算業務及管理能力人才

之必要，俾提升商品規劃及開發量能，對於相關人

才招募之困難及限制，均必須設法克服。而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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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本諸權責積極督促臺灣金控有效改善臺銀人

壽經營成效欠佳之問題，除持續定期檢視該公司各

項改善措施之落實情形與實際成效外，並應針對該

公司之各相關興革作為，訂出具體之時程與獎勵及

課責機制，以藉由獎優汰劣等方式，於一定期限內

確實改善該公司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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